115年度新北市產業能效提升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
能源用戶輔導及低碳轉型計畫輔導須知
1、 計畫目的
為協助新北市轄內企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、降低整體用電需求，並配合國家淨零轉型政策方向。新北市經濟發展局委託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執行「115年度新北市產業能效提升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」。透過專家顧問團，協助企業掌握營運場域用電情形，釐清能效較低之設備與耗能環節，並同步提供碳排盤查協助及減碳改善建議。

2、 申請資格
1、 本計畫提供免費輔導，廠商無須支付任何輔導費用。企業須為新北市轄內營運中之合法場域，具備依合法登記之「公司登記」或「商業登記」（含公司、商行、企業社、工作室等），產業類別涵蓋製造業及服務業之用戶。
2、 服務廠商之負責人、專案負責人擔任負責人、董事或監察人之公司不得申請本輔導。

3、 輔導內容
協助企業針對公用及動力設備(如電力系統、照明系統、空調系統、空壓系統、鍋爐/熱泵系統、冷凍系統、其他系統等)、能源管理系統、再生能源/儲能設置等設備導入能效提升技術之可行性評估，發掘節電及減碳潛力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。

4、 輔導家數
符合資格之企業皆可提出申請，本計畫分為三大輔導類別。若申請家數超過計畫名額，將依下列遴選條件進行排序，名單須送新北市經濟發展局核定後執行。
1、 能源大用戶（輔導名額：30家）
1. 適用對象：契約容量800kW（含）以上之產業能源用戶。
2. 優先遴選與排序條件：依據112年及113年度新北市用電成長、年節電率未達1%或EUI超過平均值之產業能源大用戶為優先遴選對象。其中，連續2年皆未達1%者將列為最優先輔導名單。
2、 中小型能源用戶（輔導名額：90家）
1. 適用對象：契約容量800kW以下之製造業或服務業用戶。
2. 優先遴選與排序條件：
(1) 依據新北市轄內用電較高之行業別、產業園區分布之行政區優先排序。
(2) 遭遇出口碳邊境管制或相關國際供應鏈減碳要求之中小企業，將獲優先考量排入輔導。
3、 能源用戶節能追蹤（訪視名額：10家）
1. 適用對象：112年至114年曾受本計畫輔導之能源用戶。
2. 遴選與排序條件：依過往輔導建議執行情形之產業代表性進行篩選，以進行後續節能措施落實度追蹤及其節能效益分析。

5、 申請方式
1、 申請期間：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。
2、 申請文件：有意願參與之廠商，請填具「輔導申請表」、「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」。
3、 送件方式：
1. 紙本送達：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90號12樓，新北市產業能效提升計畫辦公室收。
2. Email：zerontp@cnfi.org.tw
3. 傳真：02-27026360
4. [image: ]線上申請連結：https://www.surveycake.com/s/z23Qx

4、 本計畫將於收件後主動聯繫通知。申請後由執行單位負責申請資格、所附文件書面審查，如經通知未完成資料補正者視同放棄。
5、 計畫聯絡窗口：02-27033500#171、161，邱啟倫、羅錦惠
6、 廠商配合事項
1、 進廠輔導訪視時，請指派熟悉廠務設施、用電設備之人員陪同、引導動線及說明設備運轉現況。
2、 為利於用電規模分類與後續碳排基準計算，請提供相關用電佐證資料。（若涉及財務敏感資訊，廠商可自行遮蔽單據金額，本計畫僅需確認「使用量」及「設備規格」）
1. 能源大用戶：備妥台電電費單據影本，或近年度「能源查核申報資料」。
2. 中小型用戶：備妥近一期或近半年之台電電費單據影本。
3. 依產業特性，備妥近一年之天然氣帳單、化石燃料採購單（如柴油、重油、瓦斯）或空調冷媒保養填充紀錄等盤查所需之活動數據。(如無則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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